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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敦育老師 

 

一、某日，經營化工材料行之甲看見住在同社區之乙來買乳液，想起曾從某八卦中聽聞乙是戀童癖

患者。基於此認識，甲判斷乙買乳液是要去犯罪，因此在約有五百名成員之社區 line群組上發

布訊息，表示：「乙是戀童癖患者，應被逐出社區。」一方面希望乙因羞愧自動搬離該社區，

另一方面希望社區內住戶攻擊乙，讓乙得到嚇阻。住在同社區之丙看到訊息後不久，即在社區

內毆打乙。事實上，乙為小兒科醫師，平日都在協助受戀童癖患者侵害之兒童。試問甲的行為

依刑法如何論處？（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本題甲表示乙是戀童癖患者之行為不但是誹謗，而且是加重誹謗。爭點在於檢討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中，何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至於甲

表示乙應被逐出社區，則須檢討教唆輕傷罪及刑法第 153 條之煽惑他人犯罪。答題關鍵在於教唆

之對象須為特定之人，且教唆之內容須為特定之犯罪；而煽惑犯罪中之他人，實務則認為僅限於

不特定之人。本題必須基礎功力紮實，才能拿高分。 

【擬答】 

甲在 line群組上表示乙是戀童癖患者之行為，成立加重誹謗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所謂誹謗，係指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行為（第 310條第

1項）。又以散布文字或圖畫之方法為誹謗者，構成加重誹謗（同條第 2項）。通說認為，

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內容，必須是具體或可得具體之事實，且其行為只須足以使他人之

人格評價因而產生貶損之危險時，即足當之。 

題示甲在 line群組上發布訊息表示乙是戀童癖患者，應屬具體指摘足以毀損乙名譽之事，

且客觀上已造成乙之人格評價因此而產生貶損之危險；又甲在主觀上對其指摘乙為戀童癖

患者一事，可能足以毀損乙之名譽有所認識，並決意為之，故甲具有誹謗故意，且有散布

於眾之意圖，從而甲之行為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另甲係在 line群組上以發布訊息之方

法為誹謗行為，復該當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 

甲所為之加重誹謗行為，依其情形非但不符合刑法總則所規定之一般法定阻卻違法事由，

亦非屬善意發表言論而具備刑法第 311條各款所定之特別阻卻違法事由。此外，刑法第

310條第 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

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實務認為，其證明強度不必達到客觀之真實，

而係採取「真正惡意原則」（又稱為「真實惡意」或「實質惡意」原則），只要行為人於發

表言論時，非出於惡意而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屬欠缺故意，不負誹謗罪之刑責。

詳言之，行為人若非明知所言非真實而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未

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致其陳述與事實不符，皆不負誹謗罪之刑責（99年台上字第 560

號判決）。惟若其明知指摘或陳述之事顯與事實不符，或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有所質疑，而

有可供查證之管道，竟重大輕率未加以查證，即使誹謗他人亦在所不惜，自應構成誹謗罪

（101年台上字第 3798 號判決）。 

題示乙為小兒科醫師，平日都在協助受戀童癖患者侵害之兒童，而甲係自八卦中聽聞乙是

戀童癖患。準此事實可知，甲雖非明知其所陳述之事與事實不符，但顯有可供查證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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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重大輕率」未加以查證，從而甲該當加重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應具有違法性，且甲

亦具有罪責，故甲應成立本罪。 

甲在 line群組上表示乙是戀童癖患者，應被逐出社區之行為，不成立教唆輕傷罪或煽惑他人

犯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為教唆犯（第 29 條第 1項）。按教唆犯之犯罪成立要件，

客觀上須有唆使原無犯意之第三人產生特定犯罪決意之教唆行為。題示甲雖在約有五百名

成員之社區 line群組上表示乙應被「逐出」社區，且甲在主觀上亦希望社區內住戶攻擊乙。

惟所謂「逐出」社區，解釋上並非唆使原無犯意之特定社區成員產生「傷輕」乙之犯罪決

意，故丙雖因甲發布之 line而毆打乙，並成立輕傷罪，惟因甲之行為並非教唆傷害行為，

故不成立教唆輕傷罪。 

按刑法第 153條第 1款之煽惑他人犯罪，乃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

罪。所謂煽惑他人，實務認為，煽惑之對象僅限於不特定之人（24年 7月決議）。本題甲

係在約有五百名成員之社區 line群組上表示乙應被逐出社區，惟該群組上之成員僅屬於特

定之多數人，依上開實務見解，甲之行為並非煽惑不特定之他人犯罪，故不成立本罪。 

 

二、甲以經營宮廟為業，某日見前來問事之 A臉部紅疹，遂以 1000元代價提供苦藤粉給 A服用。

甲向 A說明，苦藤粉是由野生植物青藤磨製而成，可以清熱、排毒，她自己有長期服用，過

去未曾聽聞苦藤中毒案例。A連續服用 15天後高燒不退，送醫發現肝指數過高，治療無效死

亡。經檢驗甲提供之苦藤粉未被驗出中、西藥成分。死因經鑑定為毒性肝疾病引發肝衰竭等導

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如何論處？（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本題乍看之下不知道爭點為何，但其實是檢討刑法第 276 條之過失致死罪。依實務見解，過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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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罪必須行為人違反客觀必要之注意義務，且結果之發生在客觀上係可預見且可避免，然而題目

事實並非一般日常生活上之事項，而是涉及「苦藤」之性質，考生一時很難加以判斷。所以作答

內容可能五花八門，而分數的高低，端視閱卷老師的眉頭深鎖的程度。本題係參考桃園地方法院

108 年度醫訴字第 3 號刑事判決，有興趣者可查閱。 

【擬答】 

甲不成立刑法第 276條過失致死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依實務見解，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件，須行為與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行為人違反

客觀必要之注意義務，且結果之發生在客觀上係可預見且可避免。所謂客觀必要之注意義務，

係指「一般理智而小心謹慎之人所應有之注意」，即一般理智而小心謹慎之人處在與行為人

相同之具體情狀下所應保持之注意。所謂客觀可預見，係指一般理智而小心謹慎之人處在與

行為人相同情狀之下，均可預見結果之發生，而此結果之發生並未超出一般生活經驗所能認

識之範圍時，該結果即具有客觀可預見性。 

題示甲提供苦藤粉給 A服用，而 A服用 15天後高燒不退，送醫發現肝指數過高，治療無效

死亡，死因經鑑定為毒性肝疾病引發肝衰竭等導致多重器官衰竭。對此事實，應認為甲提供

苦藤粉給 A服用與 A 之死亡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已有疑義，且縱令二者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惟經檢驗後，甲提供之苦藤粉未被驗出中、西藥成分，且苦藤非屬中藥材，未被列為

藥品管制，可輕易在一般草藥舖取得，亦無何購買、轉讓之限制，民間復多有服用以清熱解

毒、袪風除濕及舒筋活絡之傳統，而甲自己亦有長期服用，且過去未曾聽聞苦藤中毒案例。

因此，不能認為甲提供苦藤粉給 A服用，已違反客觀必要之注意義務，或對於服用苦藤粉

可能會引起急性肝炎、致肝損傷甚至肝衰竭有預見可能性，故甲之行為不該當過失致死罪之

構成要件，從而甲不成立本罪。 

 
三、甲是某市工務局之約聘公務員，於 2016年受該局指派負責該局預定興建「○○國宅」工程之

監工職務。該工程是由乙營造公司經公開招標程序而得標。甲於執行監工職務時，發現乙公司

為降低成本，以混合各雜牌組件之電梯代替 A廠牌電梯，與契約上所載僅能安裝 A廠牌或同

等品電梯之規定不符，卻仍於半年內多次在相關文件上填載不實之估驗累計完成數量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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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乙公司得憑以向該局請領電梯安裝工款。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如何論處？（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本題須檢討的罪名為刑法 213 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第 131 條之圖利罪，且須說明約聘公務員

仍屬刑法上之身分公務員。本題並無特別之爭點，故考生只要熟悉此二罪之構成要件，即能輕鬆

作答。 

【擬答】 

甲之行為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按刑法 213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指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題示甲為某市工務局之約聘公務員，受該局指派負

責該局預定興建「○○國宅」工程之監工職務。準此事實可知，甲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且實務認為，公務員之任用方式只須有

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不論係經考試晉用、選舉產生、約聘僱用或政治任命，更不論係專

職或兼任、長期性或臨時性（105年台上字第 1244 號判決），因此，縱然甲為約聘公務員，

仍屬刑法上之身分公務員（第 10條第 2項）。 

題示甲於執行監工職務時，發現乙公司以混合各雜牌組件之電梯代替 A廠牌電梯，與契

約上所載僅能安裝 A廠牌或同等品電梯之規定不符，卻仍於半年內多次在相關文件上填

載不實之估驗累計完成數量與金額。準此事實可知，乙係組裝電梯，與契約上所載僅能安

裝 A廠牌或同等品電梯之規定不符，而甲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卻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

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文書之正確性及公信力，且甲明知為不實之事項仍決意登載，該當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要件，從而甲應成立本罪。 

甲之行為成立圖利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按刑法第 131條公務員圖利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係指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

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並因而實際獲得利益，且行為人在主觀上須明知其行

為違背法令，並出於為自己或他人圖得不法利益之故意，始足當之。 

題示甲受指派負責興建「○○國宅」工程之監工職務，而甲對於監督之事務，明知乙所組

裝之電梯不符規定，不得請領電梯安裝工款，卻仍在相關文件上填載不實之估驗累計完成

數量與金額，使乙得憑以向該局請領電梯安裝工款，即直接圖得乙之不法利益，使乙因而

獲得利益。另甲明知其行為係違背法令，且具有圖利乙之故意，該當圖利罪之犯罪構成要

件，從而甲應成立本罪。 

競合（代結論） 

甲雖於半年內多次登載不實，但該多次登載不實應認為係甲出於單一犯意下之接續行為，

故甲僅成立一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甲所成立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圖利罪，係屬一行為而觸犯保護不同法益之數罪名，應依

刑法第 55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罪處斷。 

 

四、甲開車違規闖紅燈左轉時，遇警攔停檢查，由於擔心無照駕駛被開罰，不敢停車，於加速前行

下撞傷員警。逃離現場後，甲聯絡乙，商請乙出面頂替。乙收取甲交付一萬元後，拜託亟需用

錢之丙出面到警局自首。試問甲、乙、丙行為依刑法如何論處？（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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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之爭點為刑法第 164 條第 2 項之頂替罪及教唆頂替罪，特別是甲教唆他人頂替自己之部分，

是刑法總則中非常重要的觀念問題。至於甲開車撞傷員警並逃離現場之部分，雖非本題作答的重

點，但仍須說明甲成立輕傷罪、妨害公務執行罪及肇事逃逸罪並加以競合。 

【擬答】 

丙自承撞傷員警而逃逸之行為，成立頂替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按刑法第 164條第 2項之頂替罪，係指行為人意圖藏匿犯人或使之隱避，而故意頂名或替

罪之謂。頂名者，係指行為人冒充真正犯人而承認犯罪事實；替罪者，則指行為人雖未冒

充犯人，但代替犯人自承實施犯罪事實。 

題示甲撞傷員警而逃逸，丙卻出面到警局自首。準此事實可知，客觀上丙非犯罪行為人，

卻代替甲自承撞傷員警而逃逸之犯罪事實，且丙在主觀上亦係出於頂替故意及隱避犯人甲

之目的，其行為該當頂替罪之構成要件，故丙應成立本罪。 

乙教唆丙自承撞傷員警而逃逸之行為，成立教唆頂替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按刑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為教唆犯。題示乙以一萬元為

報酬，教唆原無頂替犯意之丙產生頂替甲之犯罪決意，而丙亦因乙之教唆行為著手實行頂替

行為，且乙之教唆行為與丙之頂替行為間亦具有因果關係，另乙在主觀上具有教唆頂替故意

及教唆頂替既遂故意。由於丙已成立頂替罪，故乙之教唆行為得附麗於丙之不法行為，基於

共犯限制從屬性原則，乙成立教唆頂替罪。 

甲教唆乙自承撞傷員警而逃逸之行為，不成立教唆頂替罪。玆說明理由如下： 

題示甲教唆乙出面頂替自己之犯罪事實，但乙受甲之教唆後未自行頂替，而係再教唆丙頂

替。雖然甲未明示乙再教唆他人頂替自己，但乙教唆丙頂替甲之行為，客觀上仍在甲可預

見之範圍內，故甲之行為仍屬學理上之間接教唆犯，即教唆教唆犯，而應論以教唆頂替罪。 

惟學者通說認為，行為人教唆他人藏匿或頂替自己，乃人性自我保護之本能，欠缺期待可

能性。實務亦認為，教唆者自行為之不成立犯罪，則教唆他人為之，亦不成立犯罪（24

年上字第 4974號判例參照）。準此而言，甲為脫罪而教唆乙頂替自己，因欠缺期待可能性

得以阻卻責任，故甲不成立教唆頂替罪。 

甲開車加速撞傷員警並逃離現場之行為，成立輕傷罪、妨害公務執行罪及肇事逃逸罪。 

甲開車加速前行下撞傷員警之行為，除成立刑法第 277條第 1項之輕傷罪外，亦係對於公

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35條第 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另甲明

知撞傷員警並逃離現場之行為，應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4之肇事逃逸罪。由於以上三罪並

非本題之爭點，故不贅述其理由。 

甲所犯之輕傷罪及妨害公務執行罪，係屬一行為而觸犯保護不同法益之數罪名，應依刑法

第 55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罪處斷，再依第 50條，與肇事逃逸罪併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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